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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

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省各委办厅局，省各直属单位：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商务厅、人民银行南京分行、省外办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的通知》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转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17年11月23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苏政办发〔2017〕14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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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投资的通知

省发展改革委 省商务厅 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省外办

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宏观指导，引导和规范境外

投资方向，有效防范各类风险，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，更

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商务部、人民

银行、外交部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》

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企业开展境外投资

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严格执行《意见》要求

国家将企业境外投资项目分为鼓励、限制和禁止三类，进行

分类管理。

（一）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。

支持境内有能力、有条件的企业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活

动，推进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深化国际产能合作，带动国内优势

产能、优质装备、适用技术输出，提升我国技术研发和生产制造

能力，弥补我国能源资源短缺，推动我国相关产业提质升级。

1﹒重点推进有利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周边基础设施互联

互通的基础设施境外投资。

2﹒稳步开展带动优势产能、优质装备和技术标准输出的境

外投资。

3﹒加强与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企业的投资合作，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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励在境外设立研发中心。

4﹒在审慎评估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稳妥参与境外油气、矿产

等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。

5﹒着力扩大农业对外合作，开展农林牧副渔等领域互利共

赢的投资合作。

6﹒有序推进商贸、文化、物流等服务领域境外投资，支持

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和服务网络，依法合规

开展业务。

7﹒聚焦实体经济发展，在国家鼓励发展的境外投资方向下，

大力支持企业以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目标的境外并购。

8﹒支持企业参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鼓励企业入驻我省牵

头实施的境外产能合作园区和经贸合作区投资发展。

（二）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。

限制境内企业开展与国家和平发展外交方针、互利共赢开放

战略以及宏观调控政策不符的境外投资，包括：

1﹒赴与我国未建交、发生战乱或者我国缔结的双多边条约

或协议规定需要限制的敏感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。

2﹒房地产、酒店、影城、娱乐业、体育俱乐部等境外投资。

3﹒在境外设立无具体实业项目的股权投资基金或投资平

台。

4﹒使用不符合投资目的国技术标准要求的落后生产设备开

展境外投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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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﹒不符合投资目的国环保、能耗、安全标准的境外投资。

（三）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。

禁止境内企业参与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等

的境外投资，包括：

1﹒涉及未经国家批准的军事工业核心技术和产品输出的境

外投资。

2﹒运用我国禁止出口的技术、工艺、产品的境外投资。

3﹒赌博业、色情业等境外投资。

4﹒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禁止的境外投资。

5﹒其他危害或可能危害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境外投资。

二、进一步明确我省境外投资项目分类管理

根据《意见》及国家发展改革委2014年第9号令精神，进一

步明确我省企业开展境外投资项目、设立境外企业的管理权限和

手续。

（一）境外投资项目管理。

1﹒发展改革部门不予核准和备案的项目包括：禁止开展的

五类境外投资项目。

2﹒需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进行核准的项目包括：涉及敏感

国家（地区）、敏感行业的项目；限制开展的第1－3项境外投资

项目。

3﹒可按权限进行备案的项目包括：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项

目，其他符合要求的境外投资项目。备案权限具体为：1亿美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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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不含）以下境外投资项目由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备案，1亿美

元至3亿美元（不含）境外投资项目由省发展改革委备案，3亿美

元及以上境外投资项目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各设区市发展

改革部门需对限制开展的第4、5项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加强审核，

确保境外投资工作有序开展。

（二）境外企业设立管理。

1﹒商务部门不予核准和备案的包括：禁止开展的五类境外

投资。

2﹒需上报商务部核准的包括：涉及敏感国家（地区）、敏

感行业，以及限制开展的第1－3项境外投资。

3﹒涉及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及其他符合要求的境外投资，

按照各级商务部门的审核权限实施审核备案。备案权限分类：中

方投资额3亿美元以上（含3亿美元）转报商务部审核备案；中方

投资额1－3亿美元（含1亿美元）由省商务厅负责审核备案；中

方投资额1亿美元以下由设区市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商务主管部门

负责审核备案。

（三）境外投资外汇管理。

1﹒境内机构在有关境外投资项目获得境外投资主管部门核

准或备案后，可以按规定到银行办理相关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及资

金汇出手续。

2﹒境内机构办理外汇登记和资金汇出手续时，除应按规定

提交相关审核材料外，还应向银行说明投资资金来源与资金用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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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使用计划）情况，提供董事会决议（或合伙人决议）、合同或

其他真实性证明材料。

3﹒银行按照展业原则加强真实性、合规性审核。

三、切实做好我省企业境外投资工作

（一）实施分类指导。

对鼓励开展的境外投资，要在税收、外汇、保险、海关、信

息等方面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，为企业创造更加良好的便利化条

件。对限制开展的境外投资，要引导企业审慎参与，并结合实际

情况给予必要的指导和提示。对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，要严格审

核项目申请材料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严格管控。

（二）完善管理机制。

各市要建立部门间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境外投资真实性、合规

性审查，防范虚假投资行为。通过举办宣讲会、专题培训、专家

辅导等多种形式指导境内企业加强对其控制的境外企业的监督

和管理，建立健全境外投资决策、财务管理和违规责任追究制度。

完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制度，维护境外国有资产安全。

（三）提高服务水平。

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投资保护、金融、人员往来等方面机制化

合作，为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创造良好外部环境。支持境内资产评

估、法律服务、会计服务、税务服务、投资顾问、设计咨询、风

险评估、认证、仲裁等相关中介机构发展，大力提升国际化服务

水平，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市场化、社会化、国际化的商业咨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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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，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风险。

（四）强化安全保障。

加强对企业赴高风险国家和地区投资的指导和监督，及时警

示和通报有关国家政治、经济和社会重大风险，提出应对预案和

防范措施，切实维护我国企业境外合法权益。督促企业开展境外

项目安全风险评估，做好项目安全风险预测应对，建立完善安保

制度，加强安保培训，提升企业境外投资安全风险防范能力。

各地发展改革、商务、人民银行、外办等部门要按照本通知

要求，合理把握境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和统

筹协调，落实工作责任，扎实推进相关工作，确保取得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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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委各部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，省政协办公厅，省法院，

省检察院，省军区。

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11月2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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